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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计划完成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晨创

联”）持有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浦迈”或“公司”）股份5,738,563股，持股

比例4.9999%。前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数量，已于2023年9月4日解除限

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5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达晨创联计划自2024
年5月30日至2024年8月2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6%。

2024年6月11日，公司收到达晨创联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

达晨创联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00,000 股，累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达晨创联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5,738,563

持股比例
4.999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738,56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达晨创联

减 持 数 量
（股）

300,000
减持比例

0.26%
减持期间

2024/5/31～
2024/6/11

减持方式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6.74－37.66

减 持 总 金
额（元）

11,218,548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当前持股数
量（股）

5,438,563

当 前 持 股
比例

4.738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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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首发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7月31日出具证监许可[2020]1649号文同意广东蒙泰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已于2020年8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

票2,40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20.0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2,160,000.00元，

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0,402,621.9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1,757,
378.09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18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448号）。

二、首发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上述规则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从2020年8月起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用账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用账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及存续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

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
扩产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超募资金项目

开户名

广东蒙泰高新纤
维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支

行

交通银行揭阳东山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
分行

兴业银行汕头分行营业部

开户账号

111720028681400
485040820013000039986

78100188000349529
78100188000349529
391680100100053271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三、首发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情况
1、本次注销的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基本情况

开户名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

交通银行揭阳东山支行
兴业银行汕头分行营业部

开户账号
111720028681400

485040820013000039986
391680100100053271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2、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期间，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履行相关义务。公司于

2024年3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4月22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项，除预留募集资金2,826.08万元用于支付部分合同尾款及
质保金外（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并将节余募集资金326.31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专户
资金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年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和“超募资金项目”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销户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及上述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银行销户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证券代码：002967 证券简称：广电计量 公告编号：2024-037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2024年5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

一、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修订稿）的姓名和职务。

2.公示期间：2024年5月30日至6月10日。

3.公示途径：公司内部OA系统。

4.反馈方式：通过电话、现场等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馈。

5.公示结果：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签订的合同、在公司担任的职

务等。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监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如下：

1.激励对象符合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依据和范围。

2.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

（2）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最近12个月内年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4）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5）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

（6）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7）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8）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不存在《转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的通

知》（粤国资函〔2020〕208号）规定的不得参加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1）未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任职、不属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人员；

（2）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3）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4.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确定依据和范围，其作为本次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7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仪股份”或“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8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川仪股

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52,500股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52,500

注销股份数量（股）
52,500

注销日期
2024年6月14日

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决策和信息披露

2024年4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发表

了核查意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
月13日披露的《川仪股份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2024年4月14日，公司根据《公司法》等规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关于重庆川仪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项履

行通知债权人程序。截至2024年5月29日，公示期已满，公示期间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

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情况

（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 8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 5人辞

职、3人退休。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川仪股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退休、辞职等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激励对象8人，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52,500股。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公司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384.75万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

B885218233)，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

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6月14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数量
390.00

39,109.50
39,499.50

变动数量
-5.25
—

-5.25

本次变动后数量
384.75

39,109.50
39,494.25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川仪股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限制性股票授予

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

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川仪股

份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结论

如下：公司为实施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

购注销的原因、涉及的对象、数量、价格、资金来源、信息披露、回购注销安排等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川仪股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履行股份注销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4-027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精工”或“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与国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签订了相关协议，出资人民币8,500万元，向国盛证券认购“国

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益828号”（产品代码：SRJR16）和“国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益829号”（产

品代码：SRJR17）。

2、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的信托产

品、收益凭证、结构性存款等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理财产品和工具，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增加公司收益。

3、资金来源：本次认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和银行贷款。

4、公司与国盛证券无关联关系。

5、公司本次出资人民币8,500万元购买该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经审计的总资

产的 5.98%。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受托方基本情况

1、受托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徐丽峰

3、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子实路1589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46053029P
5、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1）、理财产品名称：国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益828号；

（2）、产品代码：SRJR16；
（3）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3,500万元；

（4）、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5）、收益结构：固定收益型；

（6）、产品期限：90天；

（7）、产品预期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年化）2.1%；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投资范围：本次定向发行收益凭证所募集的资金将作为自有资金补充国盛证券经营流动资

金；

（10）、收益的分配：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及投资收益。

2、（1）、理财产品名称：国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益829号；

（2）、产品代码：SRJR17；
（3）、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5,000万元；

（4）、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5）、收益结构：固定收益型；

（6）、产品期限：180天；

（7）、产品预期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年化）2.7%；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投资范围：本次定向发行收益凭证所募集的资金将作为自有资金补充国盛证券经营流动资

金；

（10）、收益的分配：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及投资收益。

四、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1日、2022年5月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可以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最长期限

不超过12个月的中短期低风险的信托产品、收益凭证、结构性存款等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理财产品

和工具，余额可以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2022年5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收益凭证产品的相关风险

①、市场风险。收益凭证产品可能挂钩特定标的，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债权、信用、基金、利率、汇

率、指数、期货及基础商品。当收益凭证产品挂钩的特定标的市场价格发生剧烈波动时，可能导致公

司的收益凭证本金及利息发生损失。

②、流动性风险。在收益凭证产品到期前，公司只能在交易协议约定的交易时间内通过机构间

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场所）进行转让，交易可能不活跃，导致公司的转

让需求可能无法满足；或者收益凭证产品未设回购或交易条款，导致公司在收益凭证产品到期前无

法变现。

2、与发行人有关的风险

①、流动性风险。根据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公司风险管理的相关要求，国盛证券目前具

备充足的流动资金，可以满足日常运营及偿付到期债务的需求。但如出现流动性短缺、无法及时获

得充足资金的情况，在收益凭证产品到期时可能无法及时、全额支付，导致公司的本金及收益发生损

失。

②、信用风险。收益凭证产品以国盛证券的信用发行。在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国盛证券可能发

生解散、破产、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资产被查封、冻结或强制执行等情形，将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破产

清算程序，在依法处置国盛证券财产后，按照一般债权人顺序对公司进行补偿，因此，在最不利情况

下，公司的收益凭证产品本金及收益可能无法按照交易协议约定偿付。

③、操作风险。由于国盛证券内部管理流程缺陷、人员操作失误等事件，可能导致收益凭证认

购、交易失败、资金划拨失败等，从而导致公司的本金及收益发生损失。

④、信息技术系统风险。国盛证券信息技术系统存在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通讯系统中断、

第三方服务不到位等原因无法正常运行的可能，从而可能影响公司业务顺利开展；

3、政策法律风险

因国家宏观政策、金融政策、地方政府政策发生变化，或者现有法律缺位无法解决相关法律问

题、个别地区执法环境不完善等，可能对本公司产生不确定性影响，进而对国盛证券正常的经营活动

及收益凭证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4、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监管部门暂停或

停止报价系统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收益凭证产品的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

公告通知等产生影响，导致收益凭证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发生损失。对于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

致的任何损失，投资者须自行承担，国盛证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5、信息传递风险

可通过国盛证券网站或交易终端等，及时了解收益凭证产品的相关信息和公告，并充分理解交

易规则及相关配套制度。如未及时查询，或对交易规则和配套制度的理解不够准确，导致投资决策

失误，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公司自行承担。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在上述授权额度内的资金仅限于购买中短期低风险的信托产品、收益凭 证、结构性存款

等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理财产品和工具，不得购买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

品种，以及监管部门明文规定不能投资的项目。

2、公司将与产品发行主体保持密切沟通，及时跟踪理财产品的购买情况，加强风险控制与监督，

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3、理财产品资金使用和保管情况由公司内控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审计、核实。

4、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理财产品的投资情况。

六、对公司影响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投资，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不会

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七、其他事项

1、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 3,000万元，购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的“安泰回报系列 1240 期收益凭证”，到期日为2024年10月30日。

截至公告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累计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合计11,500万元（含本

次8,500万元），尚未到期的理财资金是11,500万元（含本次8,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经

审计的总资产的 8.08%。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投资理财产品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2、以往购买的并且已经到期的信托、收益凭证和银行理财产品等的本金和收益均如期收回，没

有发生损失。

八、备查文件

1、《国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益828号产品说明书及协议》；

2、《国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益829号产品说明书及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338 证券简称：永顺泰 公告编号：2024-022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年5月15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01,
730,834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2,681,737.57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96,270,302.80元结转至下一年度。2023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自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方案的原则为以分配总额不变的方式分配。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1,730,8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0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4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1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5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1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若本公司（本人）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

价。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

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处理。”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

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低减持价格由6.76元/股调整为6.66
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部

咨询地址：中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华西街1号

咨询联系人：刘冬怡

咨询电话：020-82057819
传真电话：020-8221658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3006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1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3,176,06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3,176,06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联明股份”）于2021年5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84号），核准公司向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明集

团”）发行60,932,29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收购其持有的武汉联明汽车包装有限公司100%股权。

2021年5月7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总

股本191,078,18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2元（含税），以上利润分配方案于2021
年5月25日实施完毕。根据《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

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9.01元/股调整为8.69元/股，发行的股份数量由60,
932,297股调整为63,176,064股。

2021年6月1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以下简称“限售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2024年6月17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增加 63,176,06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本由非公开发行

前的191,078,186股增加至254,254,250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等事项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联明集团承诺：

1、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联明股份之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鉴于与联明股份就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3年内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

签订盈利补偿协议，为保障补偿协议明确可行，联明集团承诺，除遵守上述限售期承诺外，在补偿期

间届满，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完成情况予以审核，并确认

联明集团无需对联明股份补偿，或联明集团已完成了对联明股份的补偿后，联明集团通过本次交易

获得的联明股份之股份方可上市交易或转让。

3、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

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联明集团持有的联明股份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个

月。若联明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发生派息、送股、配股、增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4、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锁定期与上述股份

相同。

截至公告日，联明集团严格履行了锁定期承诺，不存在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其核查

意见为：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

股东承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联明股份与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本次重组时关于股份锁定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联明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63,176,064股。

2、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7日。

3、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所持有的限售股总数（股）

63,176,064

63,176,064

所持有的限售股总数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24.85

24.85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63,176,064

63,176,064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0

0
4、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63,176,064
63,176,064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股份合计

变动前

63,176,064
191,078,186
254,254,250

变动数

-63,176,064
+63,176,064

0

变动后

0
254,254,250
254,254,25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8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4月-5月
获得资质情况的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在2024年4月-5月获得授权专利
4件，其中发明专利1件、实用新型专利3件，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5项，获得境外资质认
证37项。相关信息如下：

一、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一）获得授权专利情况

序号

1

2

3

4

专利名称

一种核酸提取纯化装
置

一种全自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

一种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的反应盘模块

一种针对 α-突触核蛋
白的抗体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

专利类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发明

专利号

ZL202322450933.8

ZL202322860823.9

ZL202322862451.3

ZL202410120050.7

授权日期

2024/4/12

2024/5/28

2024/5/24

2024/5/7

权利人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二）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产品名称

样本保存液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

25-羟基维生素 D 测定试
剂盒（上转发光法）

高敏心肌肌钙蛋白 I 测定
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肌红蛋白测定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注册证号

冀廊械备20240018
冀 械 注 准

20242220162
冀 械 注 准

20242400193
冀 械 注 准

20242400183
冀 械 注 准

20242400190

类别

试剂

仪器

试剂

试剂

试剂

发证日期

2024/4/8
2024/4/11
2024/5/16

2024/5/11

2024/5/13

有效期至

长期有效

2029/4/10
2029/5/15

2029/5/10

2029/5/12

发证机构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三）获得境外认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产品英文名称

AFP- L3% CLIA (Unas⁃
sayed Quality Control)

DCP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CA125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CA15- 3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CA72- 4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CA242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Ferr CLIA (Unassayed Qual⁃
ity Control)

IL- 6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HbA1c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H- FABP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AMH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FSH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LH CLIA (Unassayed Quali⁃
ty Control)

PRL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E2 CLIA (Unassayed Quali⁃
ty Control)

T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产品中文名称

AFP-L3%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DCP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CA125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CA15-3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CA72-4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CA242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Ferr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IL-6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HbA1c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H-FABP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AMH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FSH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LH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PRL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E2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T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注册证号
（备案号）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分类

/
/
/
/
/
/
/
/
/
/
/
/
/
/
/
/

发证日期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有效期至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发证
国家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P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HCG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hs- cTnT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INS CLIA (Unassayed Qual⁃
ity Control)

Automatic Chemilumines⁃
cence Immunoassay Analyz⁃

er (MQ60 smart)
Up- converting Phosphor
Immunoassay Analyzer

(UPT2800)
HOTGEN Automatic Che⁃
miluminescence Immunoas⁃
say analyzer MQ60Smart

Anti- Mullerian hormone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5- hydroxy- vitamin D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

noassay)
Free Triiodothyronine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

noassay)

Free Thyroxine test (Chemi⁃
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Procalcitonin test (Chemilu⁃
minescence Immunoassay)

High sensitive Cardiac Tro⁃
ponin-I test (Chemilumines⁃

cence Immunoassay)
Creatine kinase mb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

noassay)
Myoglobin test (Chemilumi⁃

nescence Immunoassay)
N-terminal Pro-B-type Na⁃
triuretic Peptide test (Che⁃
miluminescence Immunoas⁃

say)
D- Dimer test (Chemilumi⁃

nescence Immunoassay)
C- reactive protein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

noassay)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α-fetoprotein test (Chemilu⁃
minescence Immunoassay)

Total Prostate Specific Anti⁃
gen test (Chemilumines⁃

cence Immunoassay)

P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HCG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hs-cTnT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INS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

（MQ60 smart）
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

（UPT2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
（MQ60 smart）

抗缪勒管激素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25-羟基维生素D测定
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
酸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游离甲状腺素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降钙素原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超敏心肌肌钙蛋白 I
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 学 发 光 免 疫 分 析

法）

肌酸激酶同工酶测定
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肌红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N 末端 B 型钠尿肽前
体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D-二聚体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全程C-反应蛋白测定
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癌胚抗原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甲胎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 学 发 光 免 疫 分 析

法）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66-2-2-1-0014552

IMP/IVD/2024/000025

IMP/IVD/2024/000025

PB- UMKU :
912030346001600020

01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IVDR 781093 R000

/
/
/
/

Class A

Class A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4/9

2024/5/30

2024/5/30

2024/5/29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4/5/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7/12/31

2029/1/15

2029/1/15

2028/11/28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2029/5/30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印度

印度

印 度 尼 西
亚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欧盟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体外诊断产品的菜单，完善了公司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

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
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300992 证券简称：泰福泵业 公告编号：2024-054
债券代码：123160 债券简称：泰福转债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福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3160 债券简称：泰福转债

2、转股起止日期：2023年4月11日至2028年9月27日

3、暂停转股日期：2024年6月12日至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4、恢复转股日期：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近日发布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

的调整及计算公式”条款（详见附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自2024年6月12日至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泰福转债将暂停

转股，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泰福转债正常交易，敬请泰福转债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1日

附件：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

的调整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

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

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

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来制订。

证券代码：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24-036
债券代码：128135 债券简称：洽洽转债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洽洽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35 债券简称：洽洽转债

恢复转股时间：自2024年6月14日起恢复转股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洽洽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自 2024年 5月 31日起至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洽洽转债；债券代码：128135）
暂停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

间“洽洽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根据相关规定，“洽洽转债”将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24年 6月 14
日起恢复转股。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